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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辩护律师对执业中知悉的各类秘密负有保密责任，仅在特定严重犯罪情形下承担披露义务，这一义务与

大众伦理存在着一定冲突。本文以经典的“快乐湖沉尸案”为切入点，探寻冲突源于律师职业的经济性

与社会性、委托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矛盾。提出协调保密义务与大众伦理的

方法，即律师保密义务不能排斥大众伦理，且需完善刑辩律师保密义务制度，包括明晰保密义务主体、

明确保密义务范围和例外等，从法律职业伦理视角探究我国辩护律师保密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

期推动辩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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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fense lawy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keep confidential all kinds of secrets they become aware 
of during their practice and only undertake the obligation of disclosure in specific serious criminal 
circumstances. This obligation conflicts to some extent with public ethic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lassic 
“Happy Lake Corpse Sinking Case” as the entry point to explore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arise from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interests of the clients and soci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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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A method for coordinating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and public ethics is proposed. That is,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of lawyers should not 
exclude public ethics, and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system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needs 
to be improved,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subject of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defining the scope 
and exceptions of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etc.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nfidentiality system of defense lawyers in China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fen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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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律师职业伦理中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是对委托人的忠实责任，律师在执业时须对委托人在法律服务

期间明确要求保密的事项承担不向外界披露的义务。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

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1]。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从业者需承担在全面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查明并

呈现客观真实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知晓委托人存在违法犯罪相关事实时，面临着如何平衡保

密义务与真实义务的职业伦理难题。 
律师保密义务最早来源于“律师不得成为委托人案件中的证人”这一古老的罗马法法谚，我国 1980

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中恢复了律师制度，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规定律师“律师对于在业务活动中

接触的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有保守秘密的责任”；1996 年进行了首次立法，《律师法》第 33 条明确律

师需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标志着保密义务的全面法律化，并于 2007 年进行了重大修

订，新增“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并设

立例外条款，若委托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严重犯罪，律师可披露相关信息。这一修订平衡

了保密义务与公共利益，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关于“刑辩律师保密义务”这个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辩护律师保密义务与保密权的维度展开研究。

本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基本内涵以及保密义务与大众伦理之间的冲突与平衡。现有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一是基于义务论视角，分析律师保密义务的确立体现了律师职业伦理是以其特定职

业与大众角色的差异点为基础构建的道德领域，黄涧秋认为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保密义务的伦理属性进

行综合评估，律师与委托人的信任关系构成职业伦理的基础，律师的社会角色定位决定着律师职业伦理

的性质。律师保密义务的伦理基础是将大众伦理的普遍观念与职业的特殊性相结合，但并不能排斥律师

角色的社会公益性[2]。二是从权利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保密权与保密义务之间并非简单的平行共生关系，

而是先后派生关系，董坤运用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对辩护律师保密权进行分析，认为在对保密权的性

质和理论溯源作出教义化处理后，应回归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语境，对保密权的适用前提、构成要件以及

例外情形等进行教义化的语词解释和体系构建[3]。 
刑辩律师保密义务的本质是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实现以及律师的有效辩护。未来研究

需在保密义务与大众伦理的张力之间构建“以辩护权为本位、司法公正为边界”的保密制度，既要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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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沦为“第二公诉人”，也要避免保密权成为犯罪庇护工具，最终达成刑事诉讼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利

益的动态均衡。 

2. 律师保密义务的内涵及大众伦理冲突 

2.1. 律师保密义务的内涵 

《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

以保密。”国家机关有权要求知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履行举报作证这一刑事诉讼中的普遍性义务，但如

果要求辩护律师和普通民众一样也必须承担前述义务，无疑会破坏辩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侵蚀辩护制度的根基[3]。保密义务是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规范的核心内容，指律师执业中获知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及当事人隐私须严格保守不对外泄露。除法定例外律师对执业中获知的委托人和第三方未公开

信息均需承担保密义务，仅在委托人或第三方预谋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严重损害他人人身权

益的犯罪行为时律师才负有披露义务。根据职业伦理准则律师保密义务不仅涵盖上述情形以外的涉案事

实还涉及刑事犯罪相关各类信息，这种特殊法律义务与公众普遍的道德观念存在明显价值冲突。 
律师保密义务的法理基础，来源于保密义务主体对权利主体事先作出的明示或默示约定，在先后顺

序上，律师保密权利的产生以先行存在的保密义务为基础，保密义务的存在构成保密权利发生的前提条

件，具有权义复合性。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之间是委托关系，当事人基于对辩护律师的信赖向辩护律师讲

述案件详情，提供案件线索，为律师辩护提供有利条件，并使自身获得律师的帮助[4]。权利主体与义务

主体间通常存在特定身份关联、信任关系或委托关系，针对这类特殊社会关系的制度设计旨在维护特定

主体间的信赖利益。有学者指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职责相对于律师—委托人关系之外的对抗力量

时，体现为律师职业的一种特权，……相对于委托人时，则体现为律师的一种义务。”[5]各国普遍确立

的亲属容隐制度体现相关主体基于亲属身份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依法享有拒绝作出不利证言的权利，从

伦理学理论视角看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特定角色定位是其对他人承担义务的根本依据。基于主体关联性

的原生道德纽带的独特属性在于其“原生性”强调此类义务的产生并非依赖社会关系中的普遍价值预设

而是源于主体在特定社会联结中的身份事实。 

2.2. 律师保密义务与大众伦理冲突 

1973 年美国纽约州“快乐湖沉尸案”是美国刑辩律师职业伦理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 案件中为涉

嫌谋杀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的律师团队在与委托人沟通案情时获悉其主动供述未侦破案件并描述作案地点，

代理律师在指定区域发现被害人遗体并进行影像取证，被告人庭审中自认两项未被追诉的杀人事实后检

察机关以律师未履行法定报告义务启动追责程序，1975 年初审法院法官裁定撤销该指控，该案例引发美

国法学界对保密义务适用边界的系统性反思并直接推动美国律师协会修订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该案件的特殊司法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辩护人为被追诉人提供的专业服务超出公众道德预期，

引发关于法律职业伦理标准的广泛争议；二是尽管执业律师因未披露涉案死亡事件线索被提起刑事指控，

一审法院基于职业保密义务作出无罪认定，上诉法院在后续裁判中修正一审观点，明确法律从业者履行

代理职责时应平衡当事人权益维护与法律正义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而律师协会道德委员会则认为涉案律

师行为符合职业伦理要求，指出根据律师执业规则客户信息属于绝对保密范畴，未披露相关信息的做法

 

 

1快乐湖沉尸案，是 1973 年发生于美国纽约的一起谋杀案件，该案的一名被告告诉他的辩护律师，他除了本案所涉的凶杀案外，还

杀了另外两个人，并告知了律师另外两名死者尸体掩埋的地点。该案的辩护律师前往被告人所述的地点，不仅察看了掩埋的尸体还

对现场进行了拍照。数月后，被告人向法庭供述了他另外杀人的事实，但是律师却一直未向当局告知有关尸体的事情。该案一经曝

光引发了美国学界和实务界的大讨论，民众对律师的冷酷深感震惊，认为辩护律师缺乏对法庭最基本的义务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See N. Y. Times, June 20, 1974, o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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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确性和合理性。 
一旦虚假承诺普遍发生，则其他任何承诺都可能存在失去被他人接受的困境。此类承诺违背道德的

本质，并非因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而在于虚假承诺本身无法被社会大众接受其普通化。从职业伦理视

角看，若律师违背对委托人的保密承诺，该承诺即构成虚假约定，而这种建立在背弃基础上的承诺关系，

必然因信任根基的瓦解而无法存续。 

2.3. 律师保密义务与大众伦理冲突的原因 

律师的保密义务与社会大众道德认知之所以产生冲突，根源在于律师职业自身具备的独特属性，具

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3.1. 经济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 
经济性是指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提供者，其经济属性体现为通过法律服务获取合理报酬的权利，

这种经济属性既符合市场规则也是法律职业存续根基。律师在协商过程中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模式具有

鲜明商业特征，其价值交换机制与商事主体议价逻辑内在一致，依靠专业能力对接客户需求既能保障职

业存续的物质基础又能维持法律服务市场供需平衡。 
社会性则表现为法律职业群体作为法治体系核心参与者需承担维护司法公正和推进法治进程的职责，

法律工作者既是程序正义的践行者也是通过专业代理将抽象法治理念转化为社会价值的实践桥梁。律师

通过个案代理消弭权利冲突并在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救济的微观层面构建社会公平的法治图景，其职业

特性决定法律执业行为具有显著社会属性且价值取向需超越单纯经济理性以致力于平衡专业服务与公益

使命的双重要求。 

2.3.2. 委托人利益同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遵守法律、维护法律、践行法律职业道德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同

时基于律师职业的服务性，律师亦应当全面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6]执业律师处在委托代

理契约关系和法律职业伦理准则之下，需要恪守忠实履职的责任，凭借专业素养严格遵循法定规范以

及契约内容来实施代理行为，从而充分实现当事人权益的合法化保障。其在实务当中面临价值选择的

时候，被代理主体的私权诉求和社会公益目标存在对立的可能性。例如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或者非

法证据排除，经过律师辩护逃脱法律制裁时，职业伦理和社会正义的冲突便会显现出来。从委托人的

角度看，律师通过专业辩护实现其权益最大化，彰显出职业忠诚与素养；而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审视，律

师协助当事人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可能引发公众对法律权威性的质疑。如若将律师视为坏人帮凶的社会

认知被普遍接受，可能会导致律师职业形象和公平正义价值相疏离，进而挑战法治建设的社会共识。朴

素的大众道德认知中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时律师所维护的委托人的私益与社会公益无疑产生了

冲突，律师自身可能受到来自内心自然朴素的正义观、伦理观的规训，面临是否要继续为那些明知确实

干了坏事、犯了罪的“坏人”提供法律帮助[7]。 

3. 保密义务与大众伦理的协调 

法律职业独特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模式使其专业判断基准和社会通识存在结构性差异进而形成职业伦

理准则与社会普遍道德认知间的认知壁垒。律师恪守保密义务本质上是通过建立稳定委托代理关系保障

代理活动顺利进行并为法律服务市场化运作提供制度支撑的价值立场选择，与公众视律师为司法公正守

护者的角色预设存在价值认知错位。认知并调和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紧张关系是法律职业伦理研究的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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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律师保密义务不能排斥大众伦理 

在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伦理

原则，除非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将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8]。 
依照形式逻辑中特别优于一般原则，具有行业特殊性的职业伦理准则应当获得规范适用上的优先效

力。当职业共同体面临伦理价值判断时，其专业性行为规范与普适性社会道德准则之间存在着价值位阶

差异。若容许大众伦理对职业伦理形成系统性替代，这不仅将导致特定职业领域的专业性遭受质疑，更

会从根本上消除专业伦理规范存在的制度正当性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相较于大众伦理，辩护律

师的角色伦理具有优先性，因此辩护律师只需维护被追诉人的利益，无需对公共利益承担过多的责任”

[9]。 
对此存在一定理论争议，有观点认为消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并不能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而推断出职业伦理的优先性，律师应当发现并遵守法律当中特定的内在道德，并将其揭示于社会公众面

前[7]。本文支持后一种，即保密义务伦理正当性不应脱离社会伦理共识的观点，如果将保密行为视为对

公众的消极隐瞒，那么在公民道德认知中也存在类似的“善意谎言”困境，也即在条件项非确定情况下，

针对同一种问题很难存在既定的，统一的道德评价规范。在黄静案所引发的全国首例律师泄露隐私纠纷

案件中，黄静被羁押期间在看守所会见其律师的“谈话笔录”被媒体曝光后，黄静以律师向媒体提供该

笔录构成侵权，将其刑案律师崔先生和北京两家律所起诉。2 尽管一中院终审判其败诉，但该事件仍然引

发了关于律师是否应严守保密义务以及如何界定律师披露信息行为是否得当的担忧。在本质上，“受人

之托，忠人之事”这一日常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在专业领域通过信守委托关系的体现，其构成了律师与委

托人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伦理基础，这种职业信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信任机制在法律职业领域的具体化

表达而非与社会普遍伦理相对立。  
保密义务作为职业伦理重要要素，其规范设计不应剥离律师角色本身的社会属性，而应在职业特殊

性与社会整体性间建立平衡，使职业伦理既保持专业领域规范效力又不背离公众对法律职业基本道德期

待，这种平衡实质是通过伦理规则建构来实现职业行为专业性与社会价值的兼容。 
律师职业本质是通过专业服务实现当事人权益合法化主张但并非将委托方利益绝对化，法律职业群

体作为司法制度重要参与者难免处于规范理性与道德责任的冲突地带，其核心职能在于法定权利的规范

性救济而非对委托人诉求的无条件服从。律师执业中市场化服务主体属性与法治秩序维护者角色的价值

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商业逻辑与法治精神的矛盾，因此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度功能应定位为构建约束机制矫

正职业行为偏差而非创设商业特权，这种规范体系建构本质是通过确立权责边界解决律师角色内在冲突

的合理路径。 

3.2. 完善刑辩律师保密义务制度 

刑事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引发职业伦理与公共道德认知分歧的核心焦点在于保密义务适用问题，

目前我国相关制度仍存在规范缺失和体系化不足的情况。通过责任主体界定、保密边界划分和法定豁免

三重要件，提出优化路径以平衡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司法公信力维护。 

3.2.1. 明晰保密义务主体 
保密主体须妥善保管执业中获取的涉密信息以防止泄露，律师需建立完备的信息管理制度避免敏感

数据非授权扩散。针对刑事辩护特殊性本文认为保密义务主体范围需突破传统委托代理边界，委托协议

 

 

2参见中国法院网.“黄静案”再起纠纷：黄静告原代理律师泄露隐私。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9/07/id/366574.s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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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明确律师个体为直接责任人但实务中辅助性主体可能接触核心案件资料，且律所内部档案归集、文书

管理等环节也可能接触保密信息。因此需从制度层面构建包含协作主体的保密责任体系，适当拓宽主体

范围将律师助理等辅助性主体纳入其中。 

3.2.2. 明确保密义务范围 
刑辩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包括所涉及的保密义务对象及具体内容，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保密义务的

边界划分尚缺乏清晰界定。在构建完善保密制度的进程中，需通过系统梳理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及涵盖内

容，进一步明确保密义务的法律边界，为制度优化提供精准的规范依据。 
我国法律规定刑辩律师对履职中获取的国家机密、商业信息、个人隐私及委托人要求保密的其他事

项承担保密责任，现行法律未明确履职过程的具体时间界限。本文从律师与委托人信任关系的本质属性

分析，双方通过意思自治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核心是构建充分的信息交流机制。在正式建立委托代理关

系前，基于案件代理需要而进行的前序沟通，虽然发生在书面协议签署前，但基于信任关系前置性特征，

此类信息内容的交互理应纳入保密义务覆盖范畴。 

3.2.3. 明确保密义务例外 
任何权利的设定均存在其界限，保密义务的设立的初衷在于维系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及信任关

系。但若该关系的利益保护存在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

的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此时保密义务需让位于价值位阶更高

的公共利益保护，辩护律师保密权中原则与例外的本质是个人权利保障与公共利益维护之间所进行的利

益权衡及权利配置。 

4. 结语 

刑事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作为职业伦理核心构成其与大众伦理的冲突本质上体现法律职业特性和社

会普遍道德认知的差异点。文章以“快乐湖沉尸案”为例分析律师保密义务在经济性与社会性以及委托

人利益与社会公益两对矛盾关系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保密义务的职业伦理属性并非绝对排斥社会道德共

识而需在维护委托代理信任关系和兼顾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构建不排斥大众伦理的价值共识并明确保

密义务的主体范围、内容边界及法定例外情形有助于化解职业伦理与公众道德的认知分歧。完善刑事辩

护律师保密义务制度既要坚守职业伦理专业性又要回应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期待需通过明晰保密义务

权责体系为刑事辩护制度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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